
港元「活期宝」储蓄存款优惠

登记期内存入全新资金至「活期宝」账户，

资金弹性灵活兼备，存款更享惊喜高息！

登记期: 2023 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日 (包括首尾两天)

 港元储蓄存款优惠*- 高达年利率 3.38%：
现在您只需于工银亚洲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分行开立港元「活期宝」账户，并于登记期内

存入全新资金至「活期宝」账户，您的港元储蓄存款可由存入款项的首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的奖赏期获享储蓄存款年利率^及额外年利率高达 2.505%。

^上述的港元一般储蓄存款年利率为 0.875%，是以本行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公布为示例，仅供参

考。本行保留随时更改实际年利率之绝对权利。「活期宝」港元储蓄存款优惠先到先得，额满即

止。支票存款至结算账户需预留壹个工作天到账，待相关存款到账后才可从结算账户支取资金开立

活期宝子账户。

*优惠须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参阅有关条款及细则或向分行职员查询。

「活期宝」账户条款及细则：

1. 「活期宝」账户(「活期宝账户」)为一个专为享有额外存款利率优惠的储蓄存款账户。

2. 活期宝账户只适用于在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本行」)以个人单名或以联名 (如账户为联

名账户) 名义持有储蓄账户（包括单币储蓄账户、外币储蓄账户/综合/E 时代/理财金账户之储蓄

子账户）(「储蓄账户」)的客户(「合资格客户」)。

3. 活期宝账户的指定货币分别为港币/美元/人民币，其他任何外币或货币并不适用。

存款首日

至奖赏期结束日 +2.505%p.a.0.875%p.a.



4. 每位合资格客户每币种只可开立一个活期宝账户。为避免存疑，若同一人以个人单名及联名名义

(如账户为联名账户)持有储蓄账户的客户， 只可按币种开立一个以单名或联名名义的活期宝账

户。

5. 活期宝账户(「主账户」) 下分为多个子账户(「子账户」)，而主账户只仅用于识别目的并非提存

账户。所有活期宝存款只透过其子账户进行存款。

6. 在开立活期宝账户时，合资格客户必须选择任何同币种之储蓄账户作为存入利息之结算账户

(「结算账户」)，同时该结算账户将为活期宝账户的支取账户。

7. 合资格客户可于开立活期宝账户时存入首项始存金额至活期宝账户下的子账户。同一子账户在存

入首项始存金额后便不能再存入任何资金。其后每次于活期宝账户存款时亦将同时启动开立主账

户下的一个子账户，并将是次存款保持于此子账户内。为避免存疑，合资格客户在每次参与本行

一项额外储蓄存款年利率推广时，将开立一个子账户存入该次存款推广所订定要求的存款，其

后，该子账户不可用作其他存款，而所有于子账户的提款必须透过结算账户支取金额。

8. 由子账户支取的存款须根据相关额外储蓄存款年利率推广个别条款及细则厘订，一般是容许客户

于每次奖赏期完结前进行部份提款，但所有部份提款必须先转入结算账户。若合资格客户持有多

于一个子账户，合资格客户需自行选取须提款的子账户。

9. 有关部份提款之利息计算将因应相关额外储蓄存款年利率推广个别条款及细则厘订，一般是从存

入款项至子账户日起计算至提款前一日止。所有获享的利息(或会于非营业日内执行)将会存入结

算账户。

10. 若子账户于提款后的余额为”零”，相应的子账户会自动注销，而所有获享的利息将于提款后的下

一个工作天存入结算账户。

11. 当活期宝账户仍然有效时，合资格客户如须注销结算账户所属的储蓄账户，则须另行选取可替代

的同币种之储蓄账户为结算账户(除注销账户外) 。如没有可替代的同币种之储蓄账户为结算账

户，客户则须同时一并注销活期宝账户。而所有活期宝账户的尚余存款及可获享的利息将会结清

至结算账户，以便客户可于结算账户的注销前支取款项。

12. 活期宝账户及子账户的交易纪录将于月结单显示，并可于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查看。

13. 活期宝账户之印鉴必须与结算账户之印鉴相同。

14. 活期宝账户不提供自动柜员机服务。

15. 活期宝账户不能用作任何投资产品的结算账户。

16. 活期宝账户不能用作自动转账缴款账户或常行指示。

17. 若活期宝账户于23个月内没有任何交易纪录及余额为”零”，活期宝账户将会自动注销。

18. 所有子账户的存款是符合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保障资格的存款。

19. 本行保留修订、暂停及/或终止活期宝账户或有关条款及细则而毋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

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20. 活期宝账户、子账户及结算账户亦须同时受银行服务的综合条款及条件约束。

21. 并非本条款及细则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实体，将不会拥有于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第 623

章）下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任何部分的权利。

22.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之决定乃为最终及具约束力。

23. 如本条款及细则之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在文义上出现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活期宝」储蓄存款推广条款及细则：

I. 一般条款及细则：

1. 活期宝账户只适用于在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本行」)以个人单名或联名账户持有人 (如

账户为联名账户) 名义持有储蓄账户（包括单币储蓄账户、外币账户/综合/E 时代/理财金账户之

储蓄子账户）(「储蓄账户」)的客户(「合资格客户」)。

2. 以下优惠只适用于开立及持有「活期宝」账户的合资格客户(「活期宝」客户)于登记期由2023年

10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止，包括首尾两天(「登记期」)使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分行开立

子账户，其优惠之生效时段(「奖赏期」)将按以下第 II 部份第 3 项该子账户开户日所规定。

3. 「合资格全新资金」是指客⼾之最新存款总余额与推广期前一日之存款余额对比所增加之⾦额。

所有由客⼾持有的单名及/或联名储蓄、往来及定期账⼾ (包括港币及外币) 之余额均会被计算在

内，并以港币为计算单位。

4. 「全新资金」是指 (i) 透过现金、其他银行支票/本票、本地电子付款(经由实时支付结算系统

(RTGS)结算, 又称结算所⾃动转账系统(CHATs))、以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之资金转账或电汇

由其他银行存入本行存款账户之新增资金，及／或 (ii) 存入至客户的存款账户的相同货币股票／

存款证／债券／新股认购退款或到期赎回款项 (包括存入至客户的存款账户而为本行所接受的其

他货币股票／存款证／债券／新股认购退款或到期赎回款项，并将之兑换成相关货币)。「全新

资金」不包括透过本行发出的本票/支票及本行其他账户转账/汇款存入本行账户的款项。如有任

何争议，本行保留对「全新资金」定义的最终决定权。

5. 本行保留修订、暂停及/或终止活期宝账户或有关条款及细则而毋须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

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6. 并非本条款及细则任何一方的任何人士或实体，将不会拥有于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第623

章）下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任何部分的权利。

7.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之决定乃为最终及具约束力。

8. 如本条款及细则之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在文义上出现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II. 港元储蓄存款优惠条款及细则：

1. 就以下即第 II 部分第 4项所设定每个阶段的可获享的额外年利率，「活期宝」客户必须于登记期

内(即第 I部分第 2项所规定的)存入资金至子账户，而经分行渠道存入的必须为全新资金。

2. 开立上述子账户的最低存款额为 HK$100,000，每名合资格客户于登记期内最多可存入

HK$20,000,000至上述子账户。

3. 本推广之奖赏期根据子账户开户日按下表规定：

子账户开户日 奖赏期 (首尾两天包括在内)

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 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

4. 于子账户开户日起至该子账户的奖赏期结束日，该子账户将获享下列额外年利率。

奖赏期 (首尾两天包括在内) 额外年利率

子账户开户首日至2023年11月30日 2.505%



5. 就以上第 II 部份第 4 项所说明的额外年利率仅供参考，而非保证。本行有权随时修改额外年利

率。

6. 于奖赏期内，每子账户之利息将以每子账户日终之结余以相关额外年利率(即以上第 II 部份第 4

项所规定的)计算，并将按照每年365 天 计算。

7. 于奖赏期内，子账户的利息会存入指定账户。

8. 于奖赏期后，子账户的本金及利息会存入结算账户，而子账户会自动注销。

9. 本行拥有唯一及最终决定权确认及修订登记期及奖赏期的结束日期，而毋须另行通知。此优惠先

到先得，额满即止。

III. 模拟例子

例子：陈先生于 2023年 10 月 1 日开立港元「活期宝」账户，并维持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若于奖

赏期内，其「活期宝」账户维持HK$100 万将可获取年利率及总利息如下：

层级 日期
港元

储蓄牌价

额外年利率

优惠
总年利率 利息 (港元)

存款首日至

奖赏期结束日

2023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日
0.875%p.a. 2.505%p.a. 3.38%p.a. $5,648.77

总计： $5,648.77

陈先生可于奖赏期内共获享HK$5,648.77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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